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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级督导工作职责
一、在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参与校级督导组安排的相关督导活动。
二、走进课堂听课评课。院级督导队伍应有组织地走进课堂听课，并带动同行教师开展听课评教，原则上要求对学院任课教师听课评价全覆盖，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给任课教师，并录入评教系统。应重点对新进教师、校外兼职教师及上学年（学期）教学质量评价中师生反馈意见较大的教师(具体名单由各二级教学单位根据评价结果自行确定)，开展听课评教。组长每学期听课不少于5人次；学院领导班子成员、系（教研室）主任、专业带头人等每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4人次；骨干教师等每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3人次。
期末提交《院级督导听课情况统计表》（附件4）至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
二、开展常态化教学质量检查。检查范围包括课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态度及教学资料准备情况；学生出勤、教师到岗、教学设备运行等情况。
三、带队或参加课堂教学秩序集中检查。
四、按照学校及学院安排，参与期末考试督考工作，重点检查考场纪律、监考教师履职情况。
五、院级督导组组长工作职责。组长在履行上述职责的同时，还须承担如下职责：
（一）应在每学期的第2周之前，将本学期兼职督导人员名单以及兼职督导听课计划报送至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进行备案。
（二）对校级督导反馈的未达到教学基本要求的教师，院级督导组组长应根据需要组织集体评课并形成针对性改进方案，跟踪评价，形成诊改闭环。
（三）每学期至少组织1次教学观摩活动。
（四）每学期至少组织1次学院师生座谈会，收集师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建议，宣传教育新思想、新理念及学校教学改革政策，座谈会记录需存档备查。
[bookmark: _GoBack]（五）开展教学质量调研，每学期提交调研报告给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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